
维修管理员岗位职责

1、维修管理员负责分工范围的日常巡查、维修服务工作。要经常在校园内巡视检查设施设备使用情况，发现有损坏或接到报修申请后，及时、详实、准确地填写《维修改造信息登记表》，做好登记工作。部门将结合校园公共设施设备实际使用情况，作为维修管理员常规考核主要依据。
2、落实首问负责制。维修管理员接收到的报修信息必须负责在《零星维修（改造）信息登记表》及时、如实、准确记录。部门将结合师生反馈情况，作为维修管理员常规考核依据。
3、维修管理员要经常排查安全隐患，提出安全防范或整改意见，确保校园公共设施设备安全使用、正常使用。及时、详实、准确地填写《安全检查半月报表》，做好登记工作。部门将结合校园公共设施设备实际安全使用情况，作为维修管理员常规考核依据。
4、500元及以下维修项目立项审批流程: 维修管理员接到《零星维修（改造）报修单》后，立即落实维修人明确维修方案，先实施维修，同时督促维修人在3日内必须凭填写完备的《零星维修（改造）报修单》办理补立项报批手续，否则可视为维修人让利不予结算。

5、500元以上维修项目立项审批流程: 维修管理员接到维修任务后，应根据分管处长意见，联系潜在维修人和报修人现场确认施工方案，测算工作量，潜在维修人提交初步预算(含电子版)，维修管理员对维修施工方案、工作量、预算进行审核，在《零星维修（改造）报修单》上签字确认，报送分管处长审核，办理OA系统网络在线立项报批手续。维修项目立项审批完毕后，维修管理员督促并现场监督维修人及时、规范、有序维修。维修完成后按照要求与报修人一起参与现场验收。以上书面立项资料、验收资料均须交分管处长存档。

6、如遇特殊情况无法先办理审批的，在根据财务审批权限事先征得相关分管校领导批准后，基建办分管处长同意后维修管理员可立即组织维修人维修，并在三日内办理立项报批手续，否则可视为维修人让利不予结算。
7、维修管理员负责维修项目的施工管理工作。负责检查考核施工现场管理、工程质量管理、工程进度管理、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工作，在施工过程中和结束后至少各到现场一次检查考核。

8、参与维修项目的中间验收、专项验收、隐蔽工程验收和竣工验收工作。
（1）隐蔽验收：所有隐蔽工程施工前维修人必须事前告知维修管理员，须现场在《隐蔽工程验收证明书》签署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阶段施工（同时必须保留施工图片、音像资料为证），否则可视为无效施工，此项不予验收、结算。
（2）竣工验收：500元以内项目，维修管理员和报修人依据《零星维修（改造）报修单》联合对维修人维修工作进行现场验收，直接在《零星维修（改造）报修单》上签署验收意见予以确认。

500元—10000元项目完工后，基建办负责验收的处长组织包括维修管理员、报修人代表在内的不少于3人的验收小组，依据立项审批完备的审批表（含附件资料），联合对维修人维修工作进行现场验收，参与验收人员在《竣工验收证明书》上签署明确的验收结论（合格或不合格）并签名。

水电等专业项目验收时必须有专业人员参加，防水、市政工程验收必须在大雨中或刚结束后实施。验收中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书面限期整改意见，维修人整改到位后，方可再次组织验收。原件交维修人用于费用结算，复印件交基建办用于存档。
9、维修管理员负责立项维修项目回访保修管理工作。

